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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師附工校園傳染病防制措施暨處理流程 

110 年 4 月 26 日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

本校自 110 年 3 月 10 日（三）晚間，通報疑似腸胃型傳染病群聚感染事件，3 月 11 日

（四）上午經召開學務處緊急會議後通報衛生局，並於 3 月 12 日（五）上午召開學校擴大

行政會議（衛生局人員進駐指導及衛教）後，訂定本事件之主要因應措施如下： 

一、 隔離：發現疑似腸胃型傳染病個案時，立即由導師通報與學生至健康中心，經護理

師評估後，已發病之學生立即以病假隔離，並告知學生及導師通知家長必須等待腸

胃道症狀（發燒、噁心、嘔吐、腹瀉及腹痛等）解除 48 小時後才能回學校上課。

由健康中心根據各班每日通報之疑似腸胃型傳染病學生，每日上午 7：30 集合各班

防疫股長完成返校人員清查，期間也發家長通知書及檢討每日的防疫情況，並於當

日下午通報國教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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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消毒：落實環境（教室、廁所、其他）消毒，3 月 12 日（五）下午實施全校大掃

除及消毒。本校衛保組經衛生局指示，以班級為單位製作每日消毒紀錄表，於 3 月

15 日（一）起，每日由導師簽名確認學生是否確實完成消毒工作（包含教室、廁

所及校內其他學習場域）。3 月 16 日（二）上午 7：30 起再次進行全校大掃除及消

毒。宿舍部份則於 3 月 11 日起每日積極實施消毒以及定期由專業人員消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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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通報：建置「每日新增疑似嘔吐/腹瀉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」，由導師每日上午 09：

00 前全面清查班上有無疑似腸胃型傳染病症狀學生，並於 10：00 前至健康中心填

報，為避免欄位資訊缺漏，各班導師皆以紙本方式填寫繳交並簽名。由健康中心匯

整造冊當日疑似全校腸胃型傳染病學生名單（Excel），並隨時與衛生局窗口聯繫

（LINE）。3 月 17 日前因新增個案較多，健康中心於每日上午 10：00 及下午 3：

00 及時回報衛生局，3 月 18 日起則於每日下午 2：00 前完成當日一次通報。 

 

當日通報流程開始

09：00 前完成清查
有無疑似症狀個案

有

未到2：00

當日通報流程結束

是否已到當日
下午 2：00 

已到2：00

無

導師於上午 10：00 前至健康中心填寫
每日新增疑似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   

（至少填完發病症狀）

班級當日仍有疑似個案

健康中心匯整全校各班每日新增           

疑似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
（Excel 電子檔）

否

有

下午2：00 後
班級當日仍有疑似個案

或要再補填就醫
結果

有

10：00 前電話回報
健康中心或導師年級群組

通報當日新增
個案予衛生局
（EXCEL）

衛生局回傳當日疫調結果
及提供本校相關因應措施

（個案隔離、加強重點清消及
封閉特定場所等）

健康中心匯整全校各班每日新增疑似
嘔吐/腹瀉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
（紙本暫存於健康中心）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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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衛教：3 月 12（五）上午 07：30 由校長、教官室、護理師集合全校一、三年級班

長發放「腸胃型傳染病之衛教及防疫（諾羅病毒預防方法）」單張至一、三年級各

班及衛教，也請各導師將電子檔協助轉貼至各班親、師、生相關群組。二年級部份

於 3 月 15 日（一）補發，並由衛生局護理師對全校防疫股長實施衛教宣導。3 月

16 日早上 7：30 由校長、主任及學務處組長逐班視導衛教，導師隨班指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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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傳染病防制處理流程 

依據本校 110 年 3 月 10 日起之腸胃型傳染病疑似群聚事件處理至 4 月 1 日結案期間，

本校之處理程序，擬訂本校疑似傳染病群聚事件處理流程如（圖一）所示，流程中有關通報

衛生局與疫調配合作業細部流程如（圖二）所示。 

處理流程結束

個案送至健康中心由學校護理
人員進行緊急處理與健康照護

總務處規劃請專業人士進行   

教室、實習工場、宿舍、       

辦公室及校園內各公共場所之           

環境清潔與消毒

評估個案之狀況並聯繫就醫

個案就醫狀況後續追蹤
與通知配合居家隔離

衛保組長：呈報當日疫情予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任教官、學務主任及校長

衛保組：導師填寫個案通報單
後進行通報、疫調匯整作業      
（詳閱通報衛生局流程）

國教署指示         
是否停課

教務處：調派任課老師及擬
訂停課與補課事宜

是

否

教務處：通知後續復課                 

進行補課事宜

進行全校各班衛教宣導

班級執行每日清潔、消毒             

（教室、工場、宿舍、辦公室、    

公共場所）

疫情防制說明（導師會議）：
    1. 校園疫情防制措施。
    2. 學生衛教與輔導。
    3. 清潔與消毒方式說明。
    4. 自我防護方式說明。
    5. 自主健康管理說明。
    6. 提供給家長的一封信。

校安中心：
國教署校安通報（每日）

健康中心：各班感染個案造冊並清
查感染個案返校人數（每日）

依衛生主管         
機關指示結案

否

是

通報衛生主管機關（衛生局）

校長召開校內跨處室                

緊急處理小組會議                

（協調各單位配合辦理事項）

校內發現感染個案

校外衛生機關通知感染個案

依衛生主管機關（衛生局）指
示進行初步疫調與防疫措施

衛保組：檢核消毒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環境消毒實施情形

 

（圖一）國立彰師附工疑似傳染病群聚事件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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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下圖所示為本校通報衛生局與疫調配合之作業流程。每日上午 09：00 前各班導師須進

行感染個案之清查，於 10：00 前至健康中心填報「每日新增疑似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」，某

些欄位如：「診斷結果」則可等待學生看完醫生後再補填。衛保組同時匯整、輸入所有於下

午 2：00 前填報之所有個案資料，並於下午 2：00 將電子檔（Excel）傳送至衛生局聯繫窗

口。2：00 後若仍有導師填報監視表，則暫時保存於健康中心，待當日下午衛生局人員檢

視、修正 Excel 檔後（可能須增加某些特定欄位或排除某些不相關之個案），再一併匯入次

日之通報。衛生局當日所提供之疫調分析與防疫指示，可作為本校持續進行防疫措施或調整

相關防疫策略之參考，並由衛保組依序呈報主任、校長，以及有關單位配合後實施。 

當日通報流程開始

09：00 前完成清查
有無疑似症狀個案

有

未到2：00

當日通報流程結束

是否已到當日
下午 2：00 

已到2：00

無

導師於上午 10：00 前至健康中心填寫
每日新增疑似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   

（至少填完發病症狀）

班級當日仍有疑似個案

健康中心匯整全校各班每日新增           

疑似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
（Excel 電子檔）

否

有

下午2：00 後
班級當日仍有疑似個案

或要再補填就醫
結果

有

10：00 前電話回報
健康中心或導師年級群組

通報當日新增
個案予衛生局
（EXCEL）

衛生局回傳當日疫調結果
及提供本校相關因應措施

（個案隔離、加強重點清消及
封閉特定場所等）

健康中心匯整全校各班每日新增疑似
嘔吐/腹瀉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
（紙本暫存於健康中心）

無

 

（圖二）國立彰師附工校園傳染病防制通報衛生局與疫調配合作業流程 


